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    ]    量标  证字第      号






计量标准名称                                                   
计量标准代码                                                   
建标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 位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计量标准负责人及电话                                             
计量标准管理部门联系人及电话                                   

 





年             月            日




说      明
1申请新建计量标准考核，建标单位应当向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1）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和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2）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的有效检定或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注：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包括：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模拟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2套，计量标准负责人、检定或校准人员能力证件复印件1套，以及计量比对报告（如果适用）复印件1套等。
2 申请计量标准复查考核，建标单位应当在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向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1）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和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2）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的有效检定或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3）计量标准封存、注销、更换等相关申请材料（如果适用）复印件1份。
注：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包括：持有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自我声明或者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1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连续的检定或校准证书、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录、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记录复印件各1套，计量标准负责人、检定或校准人员能力证件复印件1套，近期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2套，以及计量比对报告（如果适用）复印件1套等。
3．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采用计算机打印，并使用A4纸。

注：新建计量标准申请考核时不必填写“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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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或校准人员能力证明的自我声明：

以上检定或校准人员具有相应能力并满足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文 件 集 登 记
	序  号
	名            称
	是否具备
	备 注

	
	1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如果适用）
	
	

	
	2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如果适用）
	
	

	
	3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如果适用）
	
	

	
	4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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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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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如果适用）
	
	

	
	8
	计量标准封存（或注销）申报表（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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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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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记录及证书管理制度
	
	

	
	16.7
	事故报告管理制度
	
	

	
	16.8
	计量标准文件集管理制度
	
	

	
	17
	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副本
	
	

	
	18
	计量标准环境条件及设施发生重大变化自我声明（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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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的检定或校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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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
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所依据的计量检定规程
或计量校准规范的编号及名称

	
	













	
	
	

	建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
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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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主持考核的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